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随着本市进入深度人口老龄化，老年照护需求与服务供给不平衡的矛盾日

益突出，特别是中心城区出现了“一床难求”的现象。为了缓解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资源紧缺的压力，按照市政府关于“因地制宜兴办家庭化、小型化养老机

构”的要求，2014 年在本市开展了“长者照护之家”试点工作。旨在鼓励街镇

因地制宜，盘活资源，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探索满足老年人就近照护需求

的养老服务模式。 

为提高本市认知症照护服务水平，加快发展面向失智老人的专业照护、康

复服务，本市将“改建 1000 张失智老人照护床位”列入 2018 年市政府实事项

目，探索建立本市认知症照护服务体系。 

为了维护入住老人合法权益，保障老人在养老机构发生意外伤害事件时能

得到有效解决，从 2008年起，本市开展了养老机构意外责任保险投保。 

为了支持上述三项工作的开展，对养老机构进行运营补贴。本项目为经常

性项目，资金来源为区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本次评价对象为“闵行区 2024年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2024年年初预算 534.9万元。本项目包括长者照护之家运

营补贴（以下简称“长照补贴”）、养老机构参加综合责任保险补贴（以下简称

“保险补贴”）、养老机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运营补贴（以下简称“认照补贴”）

三个子项。本项目由我单位负责日常监管，各养老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长照补贴，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十四五”期间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21〕13 号）文件要求：“由各区县

政府给予运营补贴，自正式执业之日起补贴三年，按照每张床位第一年 5000元、

第二年 3000元、第三年 2000元的标准进行扶持”。 

保险补贴，根据《关于做好 2019年度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续保工作的通

知》（沪民养老发〔2019〕20 号）、《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市养老

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续保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标准保费为 180元/床/年，市、

区两级民政局和投保机构各分担三分之一。市民政局、区民政局按各机构签约

时核定床位数内的实际投保床位数，分别资助全年投保的各机构 60元/床/年；



按照保险合同，实际保费优惠或上浮的部分，由投保机构自身受益或承担，民

政资助费用标准不变”。 

认照补贴，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十四五”期间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21〕13 号）文件要求：“由各区政

府给予认知症照护床位运营补贴，自正式执业之日起补贴三年，按照每张床位

第一年 5000元、第二年 3000元、第三年 2000元的标准进行扶持”。 

2、依据充分性： 

1.《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养老机构意外责任保险投保方案的通知》（沪民

福发〔2008〕47号）； 

2.《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长者照护之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沪

民福发〔2014〕38号）； 

3.《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加快推进本市长者照护之家建设的通

知》（沪民福发〔2015〕27号）； 

4.《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认知症照护床位设置工作方案

（试行）>的通知》（沪民福发〔2018〕11号）； 

5.《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入住测评表说明（试行版）>

的通知》（沪民福发〔2018〕33号）； 

6.《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工作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沪民养老发〔2019〕18号）； 

7.《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养老机构综合保险续保工作的通知》（沪民养老发

〔2019〕20号）； 

8.《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2021年度全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续保工作

的通知》； 

9.《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十四五”期间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21〕13号）。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 

通过项目的设立，进一步满足全区弱势老年群体不断攀升的养老服务需

求，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也逐步推进多样化、梯度化的专业养老服务保障

体系和综合为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养老机构的规范运营，将较好地解决区域困



难户籍老年人生活照料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区托养服务市场供

求矛盾，社会效益比较显著。 

4、项目的可行性： 

项目对进一步做好闵行区养老服务工作，全面完成“十四五”期间市、区

政府养老实事项目和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养老服务工作可持续开展，全面提升

养老服务综合管理能力，提升养老服务的整体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有着重要意

义。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的总体目标： 

2024年计划完成养老机构运营补贴资金发放，总预算金额 534.9万元。 

2、项目的具体目标：  

（1）养老机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运营补贴：对经民政部门认定的标准化

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自执业之日起给予三年运营补贴，按照每张床位第一年

5000 元、第二年 3000 元、第三年 2000 元的标准进行扶持。经费由区财政承

担。此项补贴与长者照护之家、村级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补贴不得重复享受。

预计 2023年我区预计有 16个项目享受认知症障碍照护床位运营补贴，安排区

级资金 423.9万元。； 

（2）长者照护之家运营补贴：自执业之日起给予三年运营补贴，按照每

张床位第一年 5000 元、第二年 3000 元、第三年 2000 元的标准进行扶持。经

费由区财政承担。预计 2023 年我区有 2 家机构享受该项补贴，安排区级资金

45万元。 

（3）养老机构参加综合责任保险补贴：市局每年制订当年度养老机构综

合责任保险续保工作的通知，按照往年文件要求，保费为 180元/床（12个月），

市、区两级民政局各补贴 60元/床。预计我区 2024年投保床位数为 1.1万张，

故安排区级资金 66万元。 

3、阶段性工作目标： 

2023 年一季度,认知障碍照护床位、长者照护之家平稳运营。 

2023 年二季度,认知障碍照护床位、长者照护之家平稳运营，完成综合责

任保险集中签约工作。 



2023 年三季度，完成综合责任险资金拨付，认知障碍照护床位、长者照

护之家平稳运营。 

2023 年四季度，认知障碍照护床位、长者照护之家平稳运营，完成运营

部资金发放。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数量 金额 

养老机构运

营补贴 

养老机构认知障碍

照护床位运营补贴 

养老机构认知障碍照护床

位运营补贴 4239000 1 4239000 

养老机构运

营补贴 

长者照护之家运营

补贴 

长者照护之家运营补贴 

450000 1 450000 

养老机构运

营补贴 

养老机构参加综合

责任保险补贴 

养老机构参加综合责任保

险补贴 60 11000 5349000 

     15434500 

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由闵行区民政局负责管理，民政局专门建立了养老机构运营补贴项目

工作机制，由区民政局牵头，各街镇负责具体项目实施。区民政局由老龄科具

体负责、专人牵头、集体考核的模式进行项目管理。每年按照街镇申报——区

民政府局现场审核——区相关部门立项（或备案）——街镇实施——区民政局

监管——区相关部门验收（考核）合格——下拨资金的基本流程进行项目推进，

区民政局重点把好立项关、质量关、经费关和验收关。 

3、资金来源情况： 

区财政资金 

4、成本管理情况： 

为规范财务管理，切实把经费管好、用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以及有关规定，本单位有政府部门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同时，按照《闵行区养

老服务项目经费补贴实施办法》（制订中）第 4条第 5款规定：强化审计监督，

严格财经制度。政府资助资金必须单独设置片科目，专款专用，做到账目清晰，



经费使用合理，运作规范。对需要街镇配比的各类经费，必须按时、足额到位，

严格执行。建设性资助资金主要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设备、设施的添置；日常运

作经费主要用于改善住养老人生活，支付公用事业费和设备、设施的添置与维

修等，严禁用于分红或挪作它用。同时，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将对

资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使用不规范的单位将责令整改，直至退还

相关经费。 

5、设备配置标准情况： 

参照《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JGJ450）；《养老机构设施与服务要求》（上海市地方标准 DB31/T685-2019）《上

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认知症照护床位设置工作方案（试行）>

的通知》（沪民福发〔2018〕11号）。 

四、项目计划活动 

1、项目活动内容： 

项目由闵行区民政局负责管理，民政局专门建立了养老机构补贴项目工作

机制，由区民政局牵头，各街镇负责具体项目实施。区民政局由区养老机构管

理中心具体负责、专人牵头、集体考核的模式进行项目管理。每年按照街镇申

报——区民政局现场审核——区相关部门立项（或备案）——街镇实施——区

民政局监管——区相关部门验收（考核）合格——下拨资金的基本流程进行项

目推进，区民政局重点把好立项关、质量关、经费关和验收关。 

2、实施范围和对象： 

闵行区参与项目的养老机构。 

3、项目实施计划： 

每年按照街镇申报——区民政府局现场审核——区相关部门立项（或备案）

——街镇实施——区民政局监管——区相关部门验收（考核）合格——下拨资

金的基本流程进行项目推进，区民政局重点把好立项关、质量关、经费关和验

收关。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养老机构 

1.《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养老机构意外责任保险投保方案的通知》（沪民

福发〔2008〕47号）； 



2.《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长者照护之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沪

民福发〔2014〕38号）； 

3.《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加快推进本市长者照护之家建设的通

知》（沪民福发〔2015〕27号）； 

4.《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认知症照护床位设置工作方案

（试行）>的通知》（沪民福发〔2018〕11号）； 

5.《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入住测评表说明（试行版）>

的通知》（沪民福发〔2018〕33号）； 

6.《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工作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沪民养老发〔2019〕18号）； 

7.《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养老机构综合保险续保工作的通知》（沪民养老发

〔2019〕20号）； 

8.《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2021年度全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续保工作

的通知》； 

9.《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十四五”期间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21〕13号）。 

六、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无 

七、风险因素分析 

未发现 
 

填报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养老机构管理中心 

                                     日期：2023年 11月 27日 


